
证券代码：601101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2019-006 

                                     北京昊华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 年 2 月 14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 2 号 公司办公楼三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95,440,6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286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关志生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4 人，出席 11 人，公司董事关杰已退休，董事周晓东、王照虎因其

他公务，均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3 人，公司监事赵方程、高宇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

议； 

3、 公司董事长关志生带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795,439,928 99.9999 700 0.0001 0 0 

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手续。 

 

2、 议案名称：关于关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795,439,928 99.9999 700 0.0001 0 0 

同意关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关杰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职、恪尽

职守、认真负责，公司董事会对关杰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和感谢。 

 

3、 议案名称：关于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与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

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46,307,117 96.7231 1,568,800 3.2769 0 0.0000 

同意公司与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

融服务框架协议》，期限三年，与其进行金融合作、接受其提供的服务：包括存款、贷

款、转账结算；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保险代理；提供担保；

票据承兑与贴现；融资租赁；企业债券承销；乙方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

赁等。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795,439,928 99.9999 700 0.0001 0 0.0000 

同意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总规模为人民币不超过 150 亿元的授信额度（包含向

浙商银行续授信额度 15 亿元，该授信额度内已取得泰康保险资金融资 12 亿元；包含向

浦发银行续法人账户透支额度 10 亿元），授信期限为 1 年。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在

上述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北京热力集团全资子公司北京科利源热电有限公司签订《2018

年采暖季供暖补充协议》暨调整公司与京能集团 2018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47,875,217 99.9985 700 0.0015 0 0.0000 

同意公司与北京科利源热电有限公司就采暖季供暖签署补充协议，以趸交方式与科

利源公司就 2018 年采暖季供暖收费签订补充协议，即按照总用热量收取供暖费，预计

补充协议总金额不超过 2,200 万元。公司将与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制企业

（不含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调整为 213,300 万

元，公司与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变。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241,414 99.9688 700 0.0312 0 0 

3 

关于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与京能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

议》的议案； 

673,314 30.0303 1,568,800 69.9697 0 0 



5 

关于公司与北京热力集团全资子公司北京

科利源热电有限公司签订《2018 年采暖季

供暖补充协议》暨调整公司与京能集团

2018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2,241,414 99.9688 700 0.0312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回避了议案 3 和议案 5 的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陆通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薛振源、蔡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

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 14 日 


